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区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单位食堂劳务外包项目

中标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项目编号：管招采（2023）62 号

2、采购项目名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区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单位食堂劳务外包项目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23 年 12 月 04 日

5、评审日期：2023 年 12 月 26 日

二、采购项目用途、数量、简要技术要求、合同履行日期：

1、采购内容：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区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单位食堂劳务外包项目，保障统

管办公区域内干部职工日常用餐等工作（具体要求请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2、服务期限（即合同履行期限）：3年；

3、质量标准：合格，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及要求，并满足采购人的相关要求。

三、中标情况

包号 采购内容 供应商名称 地 址 中标金额
项目

类型
单位

管招

采

（202

3）62

号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区直属机关事务管

理局单位食堂劳务

外包项目

河南快康餐

饮管理有限

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

回族区管城回族区

南学街 36 号院 1号

楼 36-1

8973330.25 金额 元

序号 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务时间 服务标准

1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

四、评审专家名单

姜军、杨萍、杨军、邢俊岭、阎奇（采购人评委）

五、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收费标准：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人支付，代理服务费参照河南省招标投标协会《河南省招

标代理服务收费指导意见》（豫招协【2023】002 号）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

收费金额：92813.00 元。

六、中标公告发布的媒介及中标公告期限：

本次中标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郑州市政府采购网》、《中国政府采购网》、



《管城区政府采购网》、《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上发布。中标公告期限为 1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根据《关于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和采购效率相关事项的通知》财办库〔2023〕

243 号的规定：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的，公告中标结果时应当同时公告中标供应商的评审

总得分，中标单位为河南快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评审总得分：94.20 分。

2、本公告期限为 1个工作日，各有关当事人对中标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中标公告期限

届满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94 号的相关规定，以书面形式同时

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提供加盖单位公章且经法

定代表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并载明授权代表的姓名、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

携带质疑函、身份证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提交，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

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

八、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区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

地 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商城路 217 号

联系人：陈永泉

联系电话：0371-66228613

2.采购代理机构：智博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郑州市西三环与北三环交叉口国家大学科技园（东区）18 号楼 D座 2层

联系人：刘勇琪、黄天鹏、刘莎

电 话：0371-68638111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刘勇琪、黄天鹏、刘莎

联系方式：0371-68638111

发布人：智博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2023 年 12 月 26 日


